
2023 年中華民國第五屆海外十大傑出青年選拔辦法

一、目的

為表揚海外不同領域傑出青年在工作上的卓越表現，以及對國家、

社會及當地僑社之積極貢獻，樹立標竿學習典範，鼓勵海外青年

奮發立志向上，發展個人事業，關注公共事務，傳承僑社發展，

提升華僑青年之優質形象。

二、對象及條件

25 歲以上至 45歲(含)、具有中華民國國籍(或父母其中一方為中華

民國國民)、連續僑居 10年以上且每年停留海外至少半年(情形特

殊者得另予考量，2020年-2022年疫情期間可不予限制)，無犯罪

紀錄之海外青年，並有以下傑出表現之一:

(一)在政治、文化、教育、體育及藝術等領域有重大成就或影響

力者。

(二)在科技、生物及醫藥等方面，有重大發明或發現者。

(三)在國際競賽中獲得優勝，提升臺灣能見度者。

(四)從事生產與商業經營，對民生有顯著貢獻者。

(五)對僑界有重大貢獻，足為僑界楷模者。

(六)積極參與僑務或僑社活動，足堪表率者。

三、參選方式及應備文件

(一)請至本基金會活動報名網站填寫報名表 (網站連結 https://

reurl.cc/rLjygk)，列印後併同相關佐證資料，如推薦信(必備

一份以上)、證書、獲獎文件、媒體報導或照片等加註中文或

英文說明送交駐外館處(詳細報名流程依報名網站說明為準)。

(二)推薦信可由師長、單位主管、各地駐外館處、海外僑團(校)、

工商社團、學術單位及本基金會歷屆十大傑出青年得獎人等

推薦。推薦信請包含推薦人聯絡方式及推薦理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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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評選方式：

(一)書面審查

上網填寫報名表單，列印後併同推薦信、證書、獲獎文件、

媒體報導或照片等加註中文或英文說明等，送駐外館處或海

外文教服務中心。

(二)實績審查

申請者參選人之評估意見。審查小組(由本基金會董事、工

作人員及熟悉海外僑務之專業人士組成、傑友會)就參選人

傑出領域、所在區域，邀請該地區或該領域專家學者核實參

選者所提出的表現，另本基會亦得視情於海外查訪。綜整審

查小組意見後，彙送初審委員會評定。

(三)初審

由本基金會邀請僑委會及熟悉海外僑務之專家學者或人士，

組織5人初審評選委員，進行第一階段初審，依第一、二階

段書面及實績審核結果，召開評審會議篩選出 20名入圍者。

(四)決審

1. 由本基金會邀請僑委會及熟悉海外僑務之專家學者或人

士，組織 7人決審評選委員會進行決審。

2. 面試：安排 20位入圍者接受評審委員面試。

3. 召集評審會議：召開評審會議依據書面審查及面試結果

選出 10位得獎者，評定得獎名單。

五、表揚及接待 ：

(一) 以表揚 10 名海外傑出青年為原則，名額由決審評選委員會定

之。

(二) 得獎者由本基金會頒贈海外十大傑出青年獎座一座、獎狀一

紙。

(三)本基金會提供僑居地往返臺灣之經濟艙機票定額補助，在臺

膳宿、交通並由本基金會全程安排；活動預計 3 天 2 夜，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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含頒獎典禮、青年圓夢論壇及拜會參訪等。

六、配合事項：得獎者未來 2 年期間於僑居地辦理活動行銷臺灣及宣

傳本活動。

七、其他

(一)參選人之相關資料，無論是否入選，均不予退還(請自行備份)。

(二)參選人於本基金會核定前，有職務異動或意外事件發生，推薦

單位應隨時知會駐外館處轉知本基金會。

(三)經推薦得獎人，有不實或舛錯者，撤銷其資格。

八、預定活動期程：

(一)報名時間:即日起至 6 月 20 日

(二)報名資料書面審查及實績審查: 7月中旬以前完成

(三)初審:7 月底前完成

(四)決審:8 月中旬完成

(五)得獎名單公告:8 月底於本基金會官網公告得獎名單。

(六) 頒獎及表揚:9 月底或 10 月初(暫定)。

九、洽詢窗口:

海華文教基金會

石儀文

電話:02-23145080 

傳真:02-81927363

E-mail:occeftw@gmail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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